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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呼和浩特市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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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了呼市财政通过实行国库管理制度使财政管理手段、执行控制机制、资金运行

效率和效益大幅提高。同时阐述了国库管理制度的内容,包括健全的国库管理体制和职能、建立单一

账户体系、统一财政性资金的收纳和支付、完善的监督和技术支撑体系,并提出了改革呼市财政国库

管理制度的措施。 

关键词:呼市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意义;内容呼市从2001 年5 月8 日设立会计核算中心,到目前

分设呼市集中支付中心和呼市国库支付中心。国库管理制度已日臻完善。2001 年3 月份呼市财政局

公开向行政事业单位招聘具有中级会计专业资格的人员,笔者作为第一批招考进入中心的工作人员,

深切地感受到呼市财政局领导班子改革创新的勇气和扎实的工作作风。下面笔者就现代国库集中收

付制度的理论和自己的工作谈了笔者对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认识。 

一、现代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概念 

2001 年财政部在镇江召开了全国财政国库工作会议,明确了全国财政国库改革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和目标任务。2001 年8 月24 日,自治区财政厅在赤峰市召开了全区财政工作座谈会暨全区国

库工作会议,对下一阶段的工作做了统一安排和部署。这是财政国库机构组建以来的第一次会议。上

述工作的开展,标志着我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已经开始起步。那么什么是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呢,

它是指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所有财政性资金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收入直接缴入国

库和财政专户,财政性支出均由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支付到商品和劳务提供者的财政资金管理模

式,又称之为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是由财政部门开设的、以国库存款账户为核

心的、全面反映财政资金收付的各类账户的总称。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设置分为5 类账户:国库单一账

户、预算外资金专户、财政零余额账户、单位零余额账户、特设专户。呼市财政局根据自身情况,设

立了国库单一账户、预算外资金专户、财政零余额账户、单位零余额账户、特设专户、其他资金专

户。国库管理制度理论中的单位零余额账户是商业银行为每个预算单位设立的零余额账户。呼市集

中支付中心为预算单位设立了零余额账户和其他资金账户。零余额账户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开

户、分户管理”。在商业银行为预算单位开设的零余额账户主要用于预算单位授权支付,该账户可办

理转账和现金提取业务。非财政资金不得存入该账户。月末预算单位于集中支付中心对账,属于预算

单位的一个基本账户。它的设立是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创新,既保证了呼市会计核算中心时设立的账

户模式顺利过渡到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同时又使大量库款保留在财政部门,它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典范。设立的其他资金账户由财政局国库科管理,是财政为预算单位开设的其他资金存款账户,预算

单位自主组织的经营服务等其他收入全部进入其他收入账户,编入部门预算。 

二、实行现代国库管理的重要意义 



（一）财政执行监督控制机制实现新的突破 

过去财政只有在事后进行监督,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为资金运作方

式,以电子化的动态监控系统为手段,实现了对财政支出运行的全面动态监控。呼市财政支付中心通

过国库支付系统下达用款计划,预算单位必须通过系统签发支付系统,经支付中心确认后才能支付,财

政部门对财政资金支付的全过程进行适时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保证了财政资金的安全使用。

2001年以来共制止违规报销资金420 多万元。 

（二）财政执行管理手段实现新的发展 

全新的运行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财政执行管理信息来源机制。以财政资金的每一笔支付交易业

务为信息基础,通过电子化信息系统传输处理,预算执行管理和分析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都取得历史性发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处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是多么重要。呼市财政集中

支付中心不仅建立并完善了国库管理系统,而且建立了与预算单位进行联系的信息平台。 

（三）财政资金运行效率和效益实现进一步提升 

呼市在2001 年改革前,最紧张的时期财政库款不足100 万元,资金分散在各个单位,常常出现单

位有钱而财政库款紧张的现象,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基础上,财政资金支付运行避免了中间环节的层

层滞留,大幅度提高了运行效率,所有未支付到供应商和最终用款单位的资金余额都由财政部门持有

和掌握,并可进行国库现金运作管理,为降低财政筹资成本,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益提供了必要条件。

这样的运行机制,使得财政理财有了新观念,财政库款大幅度增加,2001 年底节约库款达到45 % ,提

供了短期周转资金8 000 多万元,财政资金调度能力有效提高。 

三、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健全的国库管理体制和职能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出台相应的办法、方案、规章等,例如为了使会计核算中

心顺利向国库集中支付中心过渡。从2002 年呼市财政局先后出台了《呼和浩特市财政国库收付与财

政监督体系建设方案》、《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呼和浩特市本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暂

行办法》、《呼和浩特市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实施细则》。 

（二）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单一账户体系,统一财政性资金账户设置 

取消预算单位所有账户,由财政部门为所有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的单位开立统一的账户。为了保证

财政性资金全部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内运作,呼市财政对全市行政事业单位的银行账户进行了全面清

理,共清理取消账户169 个。 

（三）统一财政性资金收纳和支付 

财政收入的收缴分为直接缴库和集中汇缴两种方式。从2001 年开始,呼市财政对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罚没收入采取直接缴入财政集中专户。在此基础上,2003 年设立了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将一

些不能直接收缴的非税收入通过汇缴专户缴入财政集中专户。财政性资金的支付方式实行财政直接



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两种方式。其中,财政直接支付是指由财政部门向中国人民银行和代理银行签发

支付指令,代理银行根据支付指令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资金直接支付到收款人或用款单位账户;

财政授权支付是指预算单位按照财政部门的授权,自行向代理银行签发支付指令,代理银行根据支付

指令,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资金支付到收款人账户。 

呼市于2006 年5 月份分设国库支付中心和集中支付中心,分别负责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现在

70 %的资金通过国库直接支付到供应商、30 %的资金通过集中支付中心进行监控。这样,呼市就建立

了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四）完善的监督体系 

经过四年不间断的改革和完善,呼市形成了单位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财政监督三元两级的财政

支付监督体系;呼市集中支付中心完善内部岗位职责和岗位工作备忘制度建设,并将制度上墙,起到外

部监督作用。 

（五）完善的技术支撑系统 

从1999 年下半年起,财政部开始着手规划建立“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2002 年初,国务院将

其定名为金财工程,并列为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个重点工程之一。呼市财政投入资金480 万元,截止

2003年底实现了我市本级财政部门与近400 家预算单位之间的联网及财政管理软件的网络化应用;到

目前为止所有财政拨款预算单位都已实现了会计做账、远程支付、信息查询。财政部门也可以通过

这一网络系统给预算单位发布部门预算、下达资金使用计划、监督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提高了工

作效率,也对资金实现了有效管理。2006 年11 月底,我市九个旗县区财政局的局域网全部建成,各级

财政部门的资源和信息互通,也已逐见成效。其中部分旗县区财政局的办公自动化已经完成。四区内

两个区的国库支付软件已经正在试运行,另外两个区的国库支付软件正在紧张运行中。 

四、进一步推进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一）进一步规范直接支付与授权支付 

呼市财政局对基建、国债项目、科技三项费、支农资金、基金等15 类资金采取了国库直接支付

方式,实现资金直达商品供应商和劳务提供者。对于单位小额零星开支,财政部门把支付额度下达到

预算单位和集中支付中心,支付中心审核后由预算单位填报支付凭证,由代理银行实现支付,实行财政

授权支付。2005 年市财政局下达了《关于规范(市本级) 财政直接支付范围的通知》(呼财库

〔2005〕6号) 、《关于规范直接支付程序的通知》,随着改革的深入,应进一步规范财政直接支付和

授权支付的资金范围,强化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效益性、透明性。 

（二）积极推进“一体化”的财政国库管理信息系统 

每个人买一部手机就会有一部充电器,这样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于是就有人提出统一使用手机

电池。同样,财政实施改革以来,内部业务管理系统较多,预算编制、工资统发、非税收入收缴、国库

支付、集中支付。将内部业务系统统一,实现财政内部业务系统的“无缝连接”、信息互通、数据共

享、减少浪费就成为进一步提高财政国库管理的质量和效率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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